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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依據「學校衛生法」與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 

法」相關規定，學校應督導學生餐飲衛生

管理。敬請同意學生申請之師長，請督導

食品來源的衛生與安全。 

2.本表僅開放班級/群科活動申請，不開放個人申請。 

3.餐食所造成的垃圾，須依垃圾分類原則處理，嚴禁破壞教室或校

園環境，否則依校規實施懲處。 

4.請於取餐前 1日完成申請，違者不予核准申請。 

5.若有未盡事宜，得另外告知申請班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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